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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年11月，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

子公司杰瑞石油天然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油气”）成功中标 Jurassic
Production Facility 5 Project（北部侏罗纪生产设施5期项目，以下简称“JPF5”）
项目，并与Kuwait Oil Company（科威特石油公司，以下简称“KOC”）签订工程项
目合同及协议备忘录，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1-065、2021-
071号公告。目前，JPF5项目整体进程过半，设计、采购、施工等环节均取得重要
阶段性成果。

为推进 JPF5项目顺利开展，2023年1月17日，杰瑞油气与国家开发银行宁
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宁夏国开行”）签订了《国家开发银行外汇中长期
固定资产贷款合同》（以下简称“贷款合同”），贷款金额6,000万美元（参照1月17
日中国人民银行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汇率 1:6.7222折算，为 40,333万元人民
币），贷款期限5年。同日，公司与宁夏国开行签订《国家开发银行外汇贷款保证
合同》，公司为上述贷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于2022年5月6日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该额度可循环使用，有
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的2022-020、2022-031号公告。本次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
内，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名称：杰瑞石油天然气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9年09月10日
注册地点：莱山区杰瑞路9号
法定代表人：路伟
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石油天然气技术服
务；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
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销售；气体压缩机械销售；气体压缩机械
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研发；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
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泵及真空设备制造；软件开发；软件销
售；润滑油销售；物联网应用服务；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
销售；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在线能源计
量技术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余热余压余气利
用技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
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发电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
程勘察；特种设备制造；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
业务；生物质燃气生产和供应；热力生产和供应；供电业务；供暖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100%股权。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2022年末/2022年度（未经审计）

398,464.52

2021年末/2021年度（已经审计）

218,009.07

负债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23,829.27

-

174,635.25

224,380.21

51,585.94

45,335.82

91,409.69

-

126,599.38

150,563.45

34,008.79

30,492.73

经查询，被担保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保证人：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人：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借款人：杰瑞石油天然气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间：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

（一）根据贷款合同的约定，贷款人向借款人贷款6,000万美元，贷款用途为

用于科威特原油公司北科侏罗纪生产设施5期建设项目建设，贷款期限5年（即

从首次提款日起算，至贷款合同约定的最后一笔贷款的最后一个还本日止）。

（二）保证人愿意就借款人偿付以下债务（合称“被担保债务”）向贷款人提

供担保：

1、贷款合同项下借款人应偿付的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

违约金、赔偿金、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贷款人实现债权的全

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律师费、拍

卖费、送达费、公告费及其他费用）等；

2、借款人根据贷款合同约定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和费用。

四、董事会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被担保公司杰瑞油气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进行了全面评

估，杰瑞油气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目前生产运营正常，盈利能力较好，偿债能

力强。为推进杰瑞油气 JPF5项目顺利开展，公司为杰瑞油气与宁夏国开行开展

项目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额度 6000 万美元（约合 40,333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

（2021年度，下同）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3.23%。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人民币78,860.56万元（含本次担保额40,33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6.32%；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 63,020.19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5.05%；控股子公

司对上市公司发生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的 0.00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外担保。上述担保余额合计 141,
910.76万元（含本次担保额40,333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

产的 11.38%，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

况，且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其他

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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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上市流通的股份为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华大九天”）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计 7,399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4,736,58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
个月；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月30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股份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851号”文《关于同意北京华

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08,588,354股，于2022年7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434,353,414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为 542,941,768股，其中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73,435,
563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13.53%，有流通限制或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469,506,205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86.47%。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股份数量为 4,736,58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87%。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4,736,580股，将于2023年
1月30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生因股份增
发、回购注销、派发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动的
情况。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网下发行

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对应的股份数量为4,736,580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064%，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36%。”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持有公司网下配售限售股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
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
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月30日（星期一）；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4,736,5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
3、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计7,399户；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限售股类型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4,736,580

限售股份数量占总
股本比例

0.87%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4,736,580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
东中，无股东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无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首发后限售股

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三、总股本

本次解除限售前

数量

469,069,305

434,353,414

4,736,580

29,979,311

73,872,463

542,941,768

比例

86.39%

80.00%

0.87%

5.52%

13.61%

100.00%

本次变动

增加

-

-

-

-

4,736,580

-

减少

4,736,580

-

4,736,580

-

-

-

本次解除限售后

数量

464,332,725

434,353,414

0

29,979,311

78,609,043

542,941,768

比例

85.52%

80.00%

0.00%

5.52%

14.48%

100.00%

注：上表本次解除限售前股本结构情况系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以2023年1月12日为权益登记日的《限售股份明细数据
表》填写。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根据《创业板转融通证券出借和转融券业务特别规定》，首次公开发行的战
略投资者在承诺的持有期限内,可以作为出借人参与证券出借。该部分股票出
借后，按照无限售流通股管理。截至2023年1月12日，已有436,900股出借，上
表中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动前后均包含暂时按照无限售流通股管理的战略
配售股份436,900股，待该部分股票归还后重新计入限售条件流通股。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

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以及股东承诺的内容；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相关承诺；公司关于本次限
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对华大九天本次网下
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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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71,732,814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月30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1、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2、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情况：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海立股份”）已于2021年3月17日披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1〕792号）。公司经核准于2021年7月非公开发行201,772,151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
3、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份登记情况：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

7月 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

续。

4、非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安排：

UBS AG、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铂绅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华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一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林金涛、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浙

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青溪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怀

斌、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省捌号职业年金计划一一光大银行）、华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省拾壹号职业年金计划一一中信银行）、青骊投资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赪汇丰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郭伟松、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本

次发行认购的合计130,039,337股股份自上市首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上海电

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电气控股”）认

购的71,732,814股股份自上市首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预计可上市流通

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1年 7月 21日，公司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

201,772,151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085,072,406股。

2022年2月22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于 2022年 2月 24日回购注销 652,500股A股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减少至 1,
084,419,906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1,084,419,906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电气控股认购的71,732,814股股份自上市首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前述

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

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认

为：

海立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所作出的承

诺；公司就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71,732,814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6.61%；上述

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1月 30日（因 2023年 1月 21日为法定休息

日，故顺延至2023年1月30日上市流通）。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姓名

上海电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数量

71,732,814

71,732,814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6.61%

6.61%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71,732,814

71,732,814

剩余限售股数
量

0

0

七、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

股本总额

1、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A股

B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本次上市前股份数
量

11,075,500

71,732,814

82,808,314

717,441,984

284,169,608

1,001,611,592

1,084,419,906

变动数

-

-71,732,814

-71,732,814

71,732,814

-

71,732,814

-

本次上市后股份数
量

11,075,500

0

11,075,500

789,174,798

284,169,608

1,073,344,406

1,084,419,906

八、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600619(A股) 900910(B股) 证券简称：海立股份(A股) 海立B股(B股) 编号：临2023-001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重庆斯豪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曾用名：天津斯豪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重庆斯豪”）持有
公司股份 3,806,495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2.0555%；董事长何仕达先
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3,217,920股，通过重庆斯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35,200
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53,453,12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8.8643%；董
事王志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4,000股，通过重庆斯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13,775 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397,775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2148%；监事胡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1,000股，通过重庆斯豪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 235,200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 256,2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1383%；监事阮航先生通过重庆斯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7,600股，占公司当
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0635%。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重庆斯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

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3,332,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997%；其中何仕达先
生累计减持其通过重庆斯豪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35,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70%；王志涛先生累计减持其通过重庆斯豪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99,43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537%；胡沉先生累计减持其通过重庆斯豪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64,0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46%；阮航先生累计减持其通过重庆斯豪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29,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59%，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天津斯豪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何仕达

王志涛

胡沉

阮航

股东身份

5%以下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持股数量（股）

3,806,495

53,453,120

397,775

256,200

117,600

持股比例

2.0555%

28.8643%

0.2148%

0.1383%

0.063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00,095股
其他方式取得：3,206,400股

IPO前取得：27,272,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6,181,120股

IPO前取得：121,775股
其他方式取得：276,000股

IPO前取得：81,6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74,600股

IPO前取得：2,4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15,200股

注：股东天津斯豪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近日更名为重庆斯豪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月7日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
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仕达先生已不再担任重庆斯豪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上述双方不再形成一致行动关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月7日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股东解除一致行动

关系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天津斯豪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何仕达

王志涛

胡沉

阮航

减持数量
（股）

3,332,800

235,200

99,430

64,050

29,400

减持比
例

1.7997
%

0.1270
%

0.0537
%

0.0346
%

0.0159
%

减持期间

2023/1/10～
2023/1/17

2023/1/10～
2023/1/17

2023/1/10～
2023/1/17

2023/1/10～
2023/1/17

2023/1/10～
2023/1/17

减持方
式

集中竞
价交易

、
大宗交
易

集中竞
价交易

、
大宗交
易

集中竞
价交易

、
大宗交
易

集中竞
价交易

、
大宗交
易

集中竞
价交易

、
大宗交
易

减 持 价
格区间

（元/股）

14.04 －
16.05

14.04 －
16.05

14.04 －
16.05

14.04 －
16.05

14.04 －
16.05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50,503,812.00

3,564,119.68

1,506,724.43

970,582.04

445,513.07

减持完成
情况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当 前 持 股
数量（股）

473,695

53,217,920

298,345

192,150

88,200

当 前 持 股
比例

0.2558%

28.7373%

0.1611%

0.1038%

0.0476%

注：股东天津斯豪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近日更名为重庆斯豪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月7日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

东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

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603516 证券简称：淳中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8
债券代码：113594 债券简称：淳中转债

北京淳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保龄宝”）于近日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北京永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裕投资”）《告知函》，获悉永

裕投资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法院轮候冻结。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永裕投
资

永裕投
资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是

本 次 被 轮 候
冻 结 数 量
（股）

4,000,000

8,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8.46%

16.92%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08%

2.15%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否

委托日期

2023 年 01
月05日

2023 年 01
月10日

轮 候
期限

24 个
月

36 个
月

轮候机关

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第四中级
人民法院

原因

轮候冻结

轮候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1、截至公告披露日，永裕投资所持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永裕投资

持股数量

47,273,390

持股比例

12.71%

累计被司法冻结数
量

8,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16.9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5%

2、截至公告披露日，永裕投资所持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永裕投资

持股数量

47,273,390

持股比例

12.71%

累计被轮候冻结数
量

8,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16.9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5%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除公司收到的永裕投资《告知函》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提供的数据外，公司未收到与上述轮候冻结相关

的法律文书或证明文件。

2、截至目前，永裕投资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的

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证券

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7日

证券代码：002286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2023-001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邦股份”或“公司”）于 2023年 1
月18日披露了《亚邦股份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1）,因工作人员疏忽，其中关于“被担保人基本情况”部分内容有误，现更

正如下：

更正前：

（二）连云港市赛科废料处置有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项 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17,161,933.35

30,916,904.86

86,245,028.49

26.39%

2021年1-12月
（经审计）

49,371,219.24

803,328.98

2022年09月30日
（未经审计）

115,378,451.88

47,893,051.38

67,485,400.50

41.51%

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15,474,547.59

-8,769,627.99

更正后：

（二）连云港市赛科废料处置有限公司

7、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资产负债率

项 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17,161,933.35

40,906,904.86

76,255,028.49

34.91%

2021年1-12月
（经审计）

49,371,219.24

803,328.98

2022年09月30日
（未经审计）

115,378,451.88

47,893,051.38

67,485,400.50

41.51%

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15,474,547.59

-8,769,627.99

注：更正内容“截止2021年12月31日的负债总额、净资产、资产负债率”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

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公告文件在编制过程中

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603188 证券简称：亚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2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佛山欧神诺

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神诺”）的两位小股东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购买

欧神诺0.0043%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欧神诺100%股权。欧神诺已于近日

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并换发营业执照。

一、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的主要事项
登记事项

企业类型

变更前内容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后内容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二、新取得的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名称：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719209198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吴志雄

注册资本：25148.1805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02月16日

营业范围：新型建筑材料生产（高档环保型装饰装修材料），产品国内外销

售；陶瓷制品和砖瓦、石材等建筑材料制造、加工、销售；陶瓷相关研发技术服

务、转让；电子商务平台研发及提供相关服务。制造、加工、销售：特种陶瓷制

品、人造石、卫生洁具、五金配件、五金制品、建筑卫生陶瓷、电子洁具、水龙头、

淋浴房、淋浴屏、阀门、花洒、软管、管件、钢盆、橱柜、日用器具、家居用品、塑料

制品；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

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陶瓷砖的进口业务，但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

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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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2年12月26日和
2023年1月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领航计划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领航计划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7日和 2023年 1月 14日在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领航计划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领航计划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已于2023年1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证券账户的开立工作,账户信息如下：

证券账户名称：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领航计划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

证券账户号码：08993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领航计划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以非交易过户

方式受让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公司将持续关

注“领航计划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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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领航计划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